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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7】第 18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7 年 10 月 30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协议转让公司股份暨公司控制权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，公司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袁明与深圳市小牛龙行量化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

下简称“小牛龙行”）签署了《袁明与深圳市小牛龙行量化投资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关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协议书》，袁明拟通

过协议转让的方式，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23,107,038 股全部转让给

小牛龙行，转让股份总价款为 1,499,997,704.51 元。本次协议转让完

成后，袁明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，小牛龙行将持有公司 16.50%的股

份，将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，彭铁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同日，

小牛龙行披露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，袁明披露《简式权益变动报

告书》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及相关方对以下事项进

行核实并做出说明： 

1、请小牛龙行全面披露前期已支付给袁明的款项以及剩余股份

转让应付款所涉及资金的来源情况，直至披露到来源于相关主体的自

有资金（除股东投资入股款之外）、经营活动所获资金或银行贷款，

并按不同资金来源途径分别列示资金融出方名称、金额、资金成本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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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、担保和其他重要条款，以及后续还款计划（如尚无计划的，应

制定明确的还款计划）。 

2、请小牛龙行及彭铁进一步明确说明是否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

公司的资产、主营业务存在重大调整的具体计划；如计划进行重大调

整的，则说明与相关调整匹配的人才储备和资金筹措等方面的具体安

排；如无，请明确未来 12 个月无相关计划。 

3、请小牛龙行及其合伙人盛世启航实业（深圳）有限公司、深

圳市小牛商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说明具体从事的业务情况。 

4、请小牛龙行及彭铁说明是否会在未来一定期间内保持对公司

控制权的稳定。如是，请说明具体的稳定措施并分析说明其可执行性、

操作性。 

5、请法律顾问对小牛龙行及彭铁是否存在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

办法》第六条的相关情形进行核查并出具明确意见。 

6、是否存在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 

请小牛龙行独立财务顾问对以上问题进行逐一核查并发表专项

意见。 

请相关方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7 年 11 月 4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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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